
高政办函〔2024〕3 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高平市停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

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依据《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》，为加强我市公共停车管理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障交通安全有序，维护良好城市环境，助力

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级卫生城市创建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高平市

停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就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员组成

组 长：冯文虎 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副组长：郭天祥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

姬剑伟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市委宣传部（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）、

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卫生健康

和体育局、市融媒体中心和东城街街道办事处、南城街街道办事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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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、北城街街道办事处，以及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

分管领导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增加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。

停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交

通警察大队。

办公室主任：郭天祥（兼）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

副 主 任：闫文保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教导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《晋城市机动车停车条例》以

及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停车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对停车管理工作

进行协调指导、检查监督、考核评价等，以及完成领导小组安排

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，由现履职人员自行替补，领导

小组办公室及时动态调整，不再另行发文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参照本通知要求，加强对停车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健

全工作体系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市委宣传部（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）：督促各

单位积极履行停车管理工作职责；常态化对各单位履职情况进行

检查，对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单位予以通报，并列为单位年度

相关考评依据；加强宣传，营造绿色出行、文明使用停车资源的

良好社会氛围。

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：负责全市停车管理工作的组织实施

和监督管理；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结合城市建设发展和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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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管理要求，会同发改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通等部门，

科学合理编制停车场专项规划和公共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；加强

交通情况调研规划，梳理停车矛盾、排查停车隐患，提出合理整

改建议；科学规划建设管理市区路内、路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临

时停车泊位；加强对向社会提供停车服务并收取费用的机动车停

车场的管理；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众规范停车、文明出行；对

违法停车行为及时进行查处、曝光。

市发展和改革局：引导民间资金用于停车场地建设，指导协

调停车项目招标工作，做好停车工程建设的协调、服务、监督、

管理；配合定价部门做好停车收费成本调查，为停车收费价格制

定提供依据；负责地下人防车位的确认；对建筑区划内依法配建

的人民防空工程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出租情况实施监督

管理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、车库

的预（现）售合同备案、租赁和销售管理等工作；监督新建小区

按照停车规划和建设标准建设停车位；配合各街道办事处推进老

旧小区停车设施改造；合理规划盲道位置，努力增加路外停车泊

位，满足群众出行停车需求；对于有停车需求的路段有条件地降

低路沿石高度，方便群众停车；推动小区地下停车场管理，改变

小区地下停车场“只售不租”的局面，对以只售不租等名义拒绝提

供停车服务的，或者将车位、车库与商品房捆绑销售的，责令建

设单位限期改正，在信用评价中予以扣分，并记入企业诚信档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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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地下停车泊位的资源使用率。

市城市管理局：负责对马路市场、占路摊点进行清理；协助

交警部门对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进行管理和整治，做到停放有序。

市交通运输局：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，调整优化公交

线网、公交站台设置，加强公交、出租行业及从业人员的安全管

理，做到停放有序，提升车位共享和使用率；加强非法营运车辆

的查处打击力度，净化营运车辆市场环境；统筹共享单车行业运

营，合理审批共享单车投入市场数量，促进共享单车行业健康有

序发展。

市财政局：根据公共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，将由政府投资和

扶持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项目所需资金纳入本级财

政预算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根据停车场专项规划和公共停车场年度建设

计划，将公共停车场土地供应纳入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，保障

公共停车场建设用地；对建设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及

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对停车位、车库进行规划核实；完善

土地等自然资源审批制度，盘活城市闲置土地用于停车场设施建

设；科学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，统筹兼顾城市停车设施的配置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对收费停车场地的经营行为进行监

管；督促沿街商铺积极开展“门前三包”，防止车辆乱停乱放，私

自占用公用停车资源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负责对建设单位建设工程建筑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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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进行审查，确保有效停车位数量、人防工程区域、公共设施

和设备用房等使用功能；对建设单位编制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

是否明确标注车位、车库数量及位置、人防工程区域进行审批；

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，科学制定机动车停放服

务收费标准，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，合理调控停车需求。

市教育局：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充分挖掘学校内部资源，合理

规划建设停车位，引导师生优先选择校内车位停放车辆；督促学

校加强校门口停车秩序管理，安排专职人员在上下学时段指挥师

生有序停放车辆；做好交通安全宣传，增强师生交通安全和文明

出行意识，带动家庭、社会营造规范停车、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。

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：统筹规划医院内部停车位，方便医护

人员、病人和病人家属停车；督促医院加强医院门口停车秩序管

理，安排部署专门工作人员及时告知医院内部停车位使用情况，

指挥市民、病人和病人家属选择合适场所规范停放车辆，在医院

内部无停车空位的情况下，及时分流车辆。

市融媒体中心：做好文明城市创建、安全出行的宣传工作，

加强违法停车、私自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等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，

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规范停放车辆，文明使用停车

资源。

各街道办事处：落实属地责任，指导业主委员会合理规划建

设小区内部停车位；推进辖区内停车设施建设、管理；做好本辖

区内沿街商铺、居民区、企事业单位等车辆停放管理和文明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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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教育工作，推动落实“门前三包”制度。

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：规范开展停车设施、场

地的投资建设，提升停车智能化、科技化水平；合理制定收费标

准，做好停车设施、场地、工作人员管理，完善管理制度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2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